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程審議機制簡化說明

依現行復建工程審議機制，係由政務委員兼本會主任委員召集相關審議機關組成「專案審議小組」，統籌審議工作。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審查或抽查，完成個案經費匡列，並提送「專案審議小組」會審；其中經費達5千萬元以上之案件，本會一律派員參與現勘審查。後續概念設計部分，1,000～5,000萬元之案件需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，5,000萬元以上案件送工程會審查。

考量本次莫拉克災後重（復）建工程數量較為龐大，且特別預算係編列於中央主管機關，爰個案工程與經費之匡列由中央主管機關逕為完成，免提送「專案審議小組」會審，減省審議流程。而後續基本設計，則基於部分部會轄有工程專責執行機關，具有相當專業能力，爰適度調高工程專業審查作業之經費門檻，依分層負責原則，授權各機關辦理，加速審查作業。權責依經費規模分工如下：
1. 交通部及內政部全部自行審查。

2. 經濟部及農委會5億元以下自行審查。

3. 教育部2億元以下自行審查。

4. 其他部會5,000萬以下自行審查。
5. 前揭經費門檻以上之案件基本設計專業審查，由工程會辦理。
在簡化審議流程之同時，亦應注重工程之品質，爰草案中另規範各項復建工程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，遵循區域重建綱要計畫相關原則及策略，並以國土區域整體思維，評估各項工程之規模與工法之妥適性，並應遵守相關復建原則：

1. 本尊重自然、順應自然之原則，及全流域管理、國土規劃之理念，適當的復育及保育，降低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，並應掌握致災原因，因地制宜，以恢復其原有功能為目的，擬妥可行方案後，再行辦理。

2. 確實考量保全對象、設施使用情形、地形地貌改變後現況等因素，評估重建必要性或重建規模適宜性，合理分配有限資源。

3. 對於重大山崩、重複致災或高度環境敏感區域，應列入專業檢討，考量分期、分階段辦理，以兼顧重建時效及成效，不宜在致災原因未消除前，投入大量資源，就地重建。

4. 涉及道路、橋梁、水利、水保等整合性治理問題，應以區域整合治理方式，整體考量致災原因，避免工程切割無法發揮成效，重複發生災害。

 


